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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一 條 本辦法依教保服務人員條例（以下簡稱本條例）第三十四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。 

第 二 條 教保服務人員每年應參加教保專業知能研習（以下簡稱本研習）十八小時以上。 

 前項所稱每年，指各該年之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。 

            教保服務人員任職未滿一年者，依其任職之月數，按比例計算該年度應研習之

時數；未滿一個月者，不予計入。 

第 三 條 本研習由各級主管機關自行辦理，或委任、委託機關（構）、學校、教保服務

機構、民間機構、團體（以下簡稱受託單位）辦理，或由學校、教保服務機構、

民間機構、團體申請各級主管機關認可後辦理（以下簡稱受認可單位）。 

            非依前項規定辦理之研習，不得採認為本研習時數。但專業訓練單位辦理之基

本救命術訓練、安全教育相關課程及緊急救護情境演習（以下簡稱基本救命術

訓練），不在此限。 

第 四 條 各級主管機關辦理本研習，應訂定實施計畫為之；受託單位及受認可單位辦理

本研習，應擬具實施計畫，報經委任、委託或認可之各級主管機關核定後，始

得辦理。 

            前項實施計畫內容，應包括研習總人數、辦理日期與地點、報名方式、課程內

容、授課講師與其學經歷、研習時數與計算方式及其他與本研習有關之事項。 

第 五 條 本研習課程之規劃及設計，應符合教保服務人員專業成長之需求；其課程範圍

如下： 

            一、學前教保政策及法令。 

            二、教保服務機構之主管人員領導及行政管理。 

            三、教保活動課程及教學。 

            四、教保服務機構之空間規劃及環境設計。 

            五、幼兒輔導管教及學習評量。 

            六、幼兒觀察解析及應用。 

            七、幼兒健康及安全。 

            八、學前融合教育。 

            九、教保專業倫理。 

            十、教保服務機構與家庭互動及親師關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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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十一、勞動權益知能。 

            十二、其他有助於教保專業知能發展之課程。 

            前項課程，應考量參加人員實際教學及工作需求，得以研習、工作坊、專業學

習社群、參訪交流、線上課程或其他相關方式辦理。 

第 六 條 參加本研習並經完成者，由各級主管機關、受託單位或受認可單位核認其研習

時數，並登載於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或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建置之

教師研習資訊系統。 

            教保服務人員依本條例第三十四條第二項規定參與基本救命術訓練，其訓練係

由醫療機構、消防相關或民間專業機構、團體辦理者，所開立之完成訓練時數

證明，經各級主管機關核認後，登載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資訊系統。  

第 七 條 依本條例施行細則規定，經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核准進用未具教保服務

人員資格之專科以上學校畢業代理人員，於任職前，得報名參加本研習；研習

完成者，由辦理本研習之各級主管機關、受託單位或受認可單位發給研習證明。 

            前項研習之採計時效為二年。 

第 八 條 教保服務人員於大專校院進修學位所修習相關教保專業知能課程，經直轄市、

縣（市）主管機關認定符合下列規定之一者，其學分得折抵本研習之時數： 

            一、大專校院幼兒教育、幼兒保育相關科、系、所開設之符合第五條規定之課

程。 

            二、前款以外，大專校院開設之有助於教保服務機構經營管理、教保課程規劃

及幼兒發展與輔導，且符合第五條規定之課程。 

            前項學分之折抵，以一學分折抵研習時數十八小時。 

第 九 條 受託單位及受認可單位辦理本研習時，各級主管機關得進行訪視。 

            各級主管機關於訪視時，發現前項單位辦理本研習有違反本辦法或未依核定計

畫執行者，該次研習不得採計為教保專業知能研習時數，必要時，得令其限期

改善。同一年度經限期改善而屆期仍不改善達三次以上者，三年內不予委託或

受理其申請認可辦理本研習。 

第 十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。 

 


